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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 博特纳鲁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摩尔多瓦共和国) 
 
 

主席缺席，副主席博特纳鲁先生（摩尔多瓦共和

国）主持会议。 

下午 4时 15分宣布开会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A/56/780/Add.3）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在大会厅中刚才散发

的文件 A/56/780/Add.3 中的信中，秘书长通知大会

主席，自秘书长载于文件 A/56/780和 Add.1 和 Add.2

中的信发出后，海地已交付必要款项，将其拖欠款额

减至低于《宪章》的 19条规定数额。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已适当注意到这一文件中

的提供的情况？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 8（续） 

通过议程，分配项目和工作安排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成员们记得，大会曾

在 2001 年 9月 19日第 3次全体会议上决定把议程项

目 107分配给第二委员会。 

 为了使大会能迅速处理该项目，我是否可以认

为，大会愿意在全体会议上直接审议议程项目 107？ 

 就这样决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是否可以进一步认

为，大会同意立即着手审议议程项目 107？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们就这样做。 

议程项目 107（续） 

发展筹资的高级别国际政府间审议 

 决议草案（A/56/L.74）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委内瑞拉代表发

言。 

 阿尔卡莱先生（委内瑞拉）（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要感谢大会秘书处，特别是法律事务厅组织和安排

这次会议，这很重要，因为现在正是一次非常重要的

蒙特雷会议前夕——这次会议将能推动我们发展融

资的进程。 

 几十年来，联合国始终在争取界定一个新的国际

融资结构。由于 189个会员国和即将加入联合国成为

一个积极会员国的瑞士的贡献，我们已成功地达成了

一份以协商一致为基础的文件，它将使我们能在蒙特

雷取得成功，进而完成 2002 年议程中的一项重要任

务。 

 这方面，委内瑞拉代表团曾以适当和及时的方式

提出了一份决定草案，要求把它作为 77 国集团主席

列入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安排。鉴于会议两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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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南北双方代表们愿意接受，又鉴于为这次历史性会

议已经作出的计划安排，委内瑞拉现在愿撤回决定草

案 A/56/L.74，以便我们能在今天下午和前几天已达

成的君子协定的基础上，就我们参加的问题达成一种

协商一致的安排。 

 在开幕发言之后，我们希望能按照以往的做法，

在抽签之前，保证让有幸担任 77 国集团主席的我国

委内瑞拉和担任欧洲联盟主席的西班牙能在蒙特雷

会议的辩论中发言。最后，如果在全体会议上达成协

定，其他国家能根据抽签的情况发言。 

 显然，采取这种解决办法是出于因总统外交而形

成的一种国际现实，这种外交已确保仅在今年一年就

有 6次会议将由全体参加。这无疑是《千年宣言》已

给本组织带来的一种新现实。 

 今天的决定显然不对今后活动构成任何先例。这

方面，我们已在今天的会议上同各国代表团商定这项

决定不构成先例，但是就这个蒙特雷协商一致意见而

言，它将使我们能代表 77 国集团和欧洲联盟作为这

次南北对话的发言人，并举行一次会议，使我们能在

墨西哥、拉丁美洲和本半球，为一项有关发展融资问

题的协定奠定基础。 

 我愿重申，委内瑞拉愿代表 77 国集团撤回这份

决定草案。我也要感谢每一个代表团的支持和谅解，

并向他们保证，我们将在 2002 年头几个月目睹一项

重大活动。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西班牙代表发言。 

 费尔南德斯·特里戈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

语发言）：我赞成委内瑞拉大使所表达的感想，并要

首先感谢使我们能够找到办法解决一个小问题，一个

在我们讨论中出现的小障碍的所有人。我想，不论怎

么说，我们都表现出了灵活性，尽管我们都希望保持

我们各自自己的立场。 

 因此，我尤其要提到 77 国集团和日美加澳新集

团——日本、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它们开展了

重要的工作，帮助我们达成了委内瑞拉代表团刚才所

解释的妥协。这一妥协将使我们能够在前往蒙特雷的

时候，没有这样一种不良的感觉，即：在投票时，为

了照顾多数而强加了意愿。这种解决办法对每个人来

说都要好得多，而且要更积极得多。我们认为这是解

决这一状况的良好基础。它对于蒙特雷会议上各方所

作立场陈述的一个良好结果。此外，我们认为它照顾

到了以前在类似情况中达成的解决办法。 

 我们要感谢每个人——大会主席、共同主席、秘

书处和所有代表团——的合作。我们感到欣慰的是，

所达成的解决办法将使委内瑞拉以 77 国集团名义以

及西班牙以欧洲联盟名义能够在各代表团按照抽签

结果决定的顺序发言之前，分别作第一和第二个发

言。 

 斯图尔特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我以

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代表团名义表示，我们认

为，就发言名单达成的这一协议是一项务实的步骤，

为的是确保下星期在墨西哥蒙特雷举行的重要会议

能够顺利进行。发展筹资对我们所有代表团，尤其是

对那些正处于发展进程中的国家的代表团来说，是一

个极其重要的议题。 

 我们三国代表团对这项决定确实有一些保留意

见。我们强调，我们是本着就这些组织问题达成必要

共识的精神同意这项妥协的。我们的理解是，这是为

这次会议作出的一项安排，并不对联合国其他会议构

成先例。 

 平田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认

为，发言名单的顺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序问题，应该

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包括主权平等原则。 

 然而，为了避免由于抽签而进一步拖延时间，我们

作出了痛苦的决定，不反对达成这项君子协定。然而，

所达成的君子协定只能适用于这次会议的发言名单。 

 伊萨科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俄

罗斯代表团不反对拟议的计划。与此同时，我们认为，

这一非正式协议不应构成先例，不应该成为确认这种

做法的基础。我们不能允许对任何行动，包括程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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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行动作出不当的解释，从而质疑联合国会员国主

权平等的基本原则。 

 申富南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大韩民

国愿意加入就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发言名单所

达成的共识。根据这一安排，代表 77 国集团加中国

的 77 国集团主席以及欧洲联盟将能够在会议首脑部

分会期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言。 

 然而，我国代表团要指出，目前所讨论的安排可

能不符合国际会议的一般原则，不符合蒙特雷会议作 

为一次政府间活动的明确性质，也不符合联合国大会

在有关发展问题的决议和决定中所规定的确定此次

会议发言名单的商定办法。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这

项新的安排不应成为今后政府间会议或联合国会议

的任何组织工作的先例。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通知各成员，在

本次会议休会后，将立即在这个会议厅举行抽签。 

 大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议程项目 107的审议。 

 下午 4时 30分散会 

 

 


